附件4
柳州市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机构定点准入核查表
	[bookmark: _GoBack]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场核验时间：

	序号
	核验标准
	核验情况
	备注

	1
	已依法登记注册，能够开展失能等级评估工作，正式运营至少3个月。
	□是  
□否
	

	2
	业务范围涵盖失能等级评估、身体伤残等级评定、养老服务评估等的机构或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登记的诊疗科目包含内科、外科、全科医学科、老年病学科、康复医学科等的各级医院、康复医院、护理院及社区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。
	□是  
□否
	

	3
	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，且服务场所使用权或场地租赁合同剩余有效期限1年以上。
	□是  
□否
	

	4
	具备与评估工作相适应的专业化人员队伍，评估人员包括评估员和评估专家，总数不少于10人。其中评估专家不少于4人，评估人员中3人以上为专职评估人员。评估员应具备备医学、护理、康复、心理、长期照护、养老服务与管理等相关专业背景，从事相关专业工作2年（含）以上；评估专家应具有临床医学、护理、康复、精神心理等领域中级及以上职称和2年（含）以上相关工作经历。评估机构长护险业务专管员应为专职评估专家，从事相关专业工作3年（含）以上。
	□是  
□否
	

	5
	具有符合评估服务协议要求的服务管理、财务管理、信息统计、内控管理、人员管理、档案管理等制度，具有组织、管理和监督评估人员的能力。
	□是  
□否
	

	6
	能建立多学科协作机制，组建专业评估团队，确保评估结果的专业性和全面性。
	□是  
□否
	

	7
	依法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（退休返聘人员），缴纳社会保险费，评估人员在定点失能等级评估机构的管理下开展失能等级评估工作。
	□是  
□否
	

	8
	具备与我市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工作相适宜的专业化队伍,机构内部日常培训覆盖评估标准、沟通技巧、伦理规范等专业性内容。
1.严格准入与培训制度
评估员需具备医学、护理、康复、心理、健康管理等与我市长护险失能等级评估工作相适宜的专业资格，并通过相关内容培训与考试。
2.建立定期开展专业技能培训机制，培训内容覆盖评估标准更新、沟通技巧、伦理规范等，并常态化执行，培训计划合理，可行性强。
3.考核与激励机制
建立绩效考核体系，需将评估准确性、投诉率、复评一致率等纳入考核指标并承诺执行到位。方案合理，可行性强。
	□是  
□否
	

	9
	承诺具备使用医保信息平台长护险相关功能的硬件设施、网络环境、安全防护等符合要求的条件，配备相应的信息系统管理和维护人员。
	□是  
□否
	

	10
	配备开展失能等级评估工作相应的设施、设备、器材等，如：血压计、听诊器、急救包、消毒液、录像摄影记录仪等。
	□是  
□否
	

	核验情况
	□合格 
□不合格
	

	现场核验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机构确认(盖章)：




